
□眉山市农业农村局供稿

眉山市东坡区某农资有限公司销售有效
成分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的肥料产品案

2024年2月，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案件线索，眉山
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联
合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并进行了抽样送检。经检
验，该公司经营的复合肥料有效成分及含量检测结果
均不合格。经眉山市东坡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调查，该
农资有限公司从外地某公司购进涉案复合肥料包装
袋，再与四川某化肥厂约定复合肥料的养分含量、规
格、数量、单价及金额进行生产，装袋后冒充正规复合
肥料进行销售。当事人销售有效成分与登记批准的内
容不符的肥料产品的行为，违反了《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因涉案不合格肥料货值金额巨
大，本案已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目前该案
已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

仁寿县某某农资经营部超出经营范围经
营限制使用农药案

2024年1月，仁寿县农业农村局接群众举报，仁寿
县某某农资经营部销售限制使用农药。由于未查到该
农资经营部申请有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证。仁寿县
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到现场开展调查核实。查实当事人
虽办理了《农药经营许可证》但未办理限制使用农药经
营许可证，不具备经营限用农药的资格。但其经营的农
药产品中有限制使用农药磷化铝片剂。其行为违反了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仁寿县农业执法
机构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责令当
事人立即停止违法经营行为，并依法没收其经营的限
制使用农药产品，没收其违法所得 236 元，处罚款
5200元的行政处罚。

眉山市东坡区某电子商务经营部以登记
品种的名义销售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辣椒种
子案

2024年11月，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
队接群众举报：东坡区某电子商务经营部通过网络平
台销售的某辣椒种子没有经过登记。东坡区农业农村
局综合执法人员对该电子商务经营部突击检查，通过
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经营场所现场检查、调取相关证
据。查实：该电子商务经营部在消费者下单后，通过微
信联系湖北某种业有限公司直接发货的方式，共销售
涉案辣椒种子5袋，货价60.00元每袋。网络交易获违
法所得300.00元，涉案产品货值金额300.00元。当事
人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辣椒种
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二
条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当
事人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 300.00 元，并处罚款
20000.00元，罚没款合计20300.00元的行政处罚。

仁寿县某某兽药经营部经营饲料拆包分
装案

2024年4月，仁寿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开展
农资打假执法检查中，发现仁寿县某某兽药经营部经
营场所内经营拆包分装的“肉小鸡配合饲料”，随后执
法人员开展立案调查。经查实，仁寿县某某兽药经营部
对两种规格的饲料进行拆包分装经营。两种饲料货值
金额260元，获得销售收入104.8元。其行为违反了《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仁寿县
农业农村局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
四条之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没收拆包分装的饲料，
没收违法所得104.8元，并处罚款2200元的行政处罚。

眉山市东坡区某水产经营公司经营假
兽药和未按照规定实施兽药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案

2024年2月，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收到上
级转交的《检验报告》，在眉山市东坡区某水产经营
公司监督抽检的个别兽药，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
涉嫌为假兽药。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立案调
查。查实：当事人经营该假兽药货值金额为 8800
元，违法所得为3680元。同时，当事人上传兽药产
品追溯信息不完整，未按照规定实施兽药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当事人经营假兽药和未按照规定实施兽
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眉山市东坡
区农业农村局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和
第五十九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经营，改
正违法行为，作出了警告，没收所有库存涉案假兽
药，没收违法所得3680元，并处罚款26400元，罚
没款合计30080元的行政处罚。

丹棱某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有效
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肥料产品案

2023年11月，丹棱县农业农村局接农户举报，
称在自家柑橘树上使用了在丹棱某某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购买的肥料后，出现果树掉叶的现象，怀疑
肥料不合格。随即丹棱县农业农村局对该公司开展
调查，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对该品种肥料进行了监督
抽检。经检测，该肥料硫含量实测值未达到技术指
标值。当事人销售有效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
的肥料产品行为，违反了《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
十六条之规定。丹棱县农业农村局在当事双方达成
补偿协议的基础上，根据《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
十六条之规定，对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警告，
并处罚款3720元。

四川某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不符
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案

2024年，眉山市对饲料生产企业开展饲料质量
监督抽检，经检测四川某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一批次妊娠母猪用复合预混合饲料锌含量没达
到标准值，检验结论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眉山
市东坡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开展立案调查，查实：
当事人生产该批次锌含量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
妊娠母猪用复合预混合饲料共计1吨，已销售且使
用完毕，无法追回，销售单价为2475元/吨，货值金
额为2475元。当事人生产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
饲料的行为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之规定。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依据《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责
令当事人加强产品质量管控，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2475元，并处罚款11000元，罚没款合计13475元
的行政处罚。

青神某某农资店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
农药案

2024年3月，青神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人员依法对青神某某农资店开展执法检查。现
场发现当事人经营的“氟·草铵膦”农药超过质量保
证期77天。青神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立案调查。查
实，当事人销售超过质量保证期农药共获销售收入
32元，门市上剩余44瓶。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
十五条之规定，该行为认定为经营劣质农药。青神
县农业农村局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
规定，责令停止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并作
出没收涉案农药44瓶，没收违法所得32元，处罚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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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乱灌装售卖
是违法行为
辽宁省铁岭市公布
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铁岭市农业农村局供稿

铁岭市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假种子案

2024 年 5月 14 日，铁岭市农业
农村局收到赤峰市农牧局案件线索，
铁岭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赤峰
市某农资商店的“吉程718”玉米种
子经品种真实性抽样检测，品种与标
签标注的内容不符，为假种子。经
查，当事人将“铁旭226”玉米种子
灌装到“吉程718”包装袋内进行销
售。共加工包装“吉程718”玉米种
子20袋，以20元/袋的价格全部销售
给赤峰市某农资商店，2023年6月赤
峰市某农资商店向当事人退返涉案种
子15袋，当事人实际销售涉案种子5
袋 （20 元/袋),销售收入为 100 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
十四条以及《铁岭市农业农村局减轻
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农业部分）》的
规定，当事人初次违法，应当不予吊
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铁岭市农业
农村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并做出没收违法所得100元，罚
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

开原市某农资商店经营假
农药案

2024 年 5月 22 日，开原市农业
农村局收到开原市公安局线索移送
函，称“开原市马家寨镇某农资商店
涉嫌销售的三无农药产品有违禁成
分”。经查，当事人经营的42%敌草
快农药所含有效成分种类与农药标
签、说明书标注有效成分不符，按照
《农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规定，
该农药应当认定为假农药。当事人共
购进敌草快农药共有290桶，货值金
额2.7万元，至案发时尚未销售。依
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
定，开原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货值金额5倍，即人民币13.5万
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当事人对290
桶敌草快予以销毁。

铁岭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饲料案

2023 年 12 月 5日，铁岭市农业
农村局接到《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
室关于查处不合格饲料产品的通
报》，铁岭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猪
浓缩饲料经检验微量元素超标，不符
合产品质量标准。经查，当事人2023
年9月份共生产微量元素超标猪浓缩
饲料1000KG，分别销售给李某和王
某，货值金额4350元。当事人生产
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饲料的行为，违
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按照《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铁岭市农业农村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
得 4350 元，罚款 6000 元的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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